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5日上午 09:
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0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昌平区陈家营西路3号院23号楼公司三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恒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85人，代表股份36,501,131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23.1625％。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5,896,89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779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83人，代表股份

604,2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834％；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83人，代表股份604,235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3834％。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不设监事会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6,309,3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45％；反对

114,1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6％；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12,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8.2544％；反对114,1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864％；弃权77,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59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6,322,8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15％；反对

106,5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8％；弃权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25,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4886％；反对106,5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286％；弃权7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28％。

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6,322,8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15％；反对

106,5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8％；弃权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25,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4886％；反对106,5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286％；弃权7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28％。

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6,319,3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19％；反对

110,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4％；弃权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22,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9094％；反对110,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078％；弃权7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28％。

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6,319,3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19％；反对

110,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4％；弃权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22,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9094％；反对110,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078％；弃权7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28％。

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6,319,3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19％；反对

110,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4％；弃权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22,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9094％；反对110,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078％；弃权7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28％。

2.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6,322,8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15％；反对

106,5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8％；弃权7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425,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4886％；反对106,5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286％；弃权7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28％。

2.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6,294,0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27％；反对

182,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9％；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397,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7302％；反对182,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985％；弃权24,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甄朝勇律师和马宏继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80 证券简称：三夫户外 公告编号：2025-057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301358 证券简称：湖南裕能 公告编号：2025-047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将参加由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资本聚三湘 楚光耀新程一一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5:40-17:00。届时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汪咏梅

女士等相关人员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至2025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5-048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9月12日以微信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采取了通讯的表决方式。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的董事7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谌志华主持，董事会秘书赵冬妹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同意公司高级副总经理辞职的议案
公司高级副总经理姚鹏先生因工作调动，请求辞去公司高级副总经理职务，董事会同意

其辞职请求，解聘其高级副总经理职务。
董事会对姚鹏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表决票数：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蒋依琳及其一致行动人腾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蒋学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40.00%
38.87%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蒋依琳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腾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蒋学真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4127705265783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9月 15日收到公司股东蒋依琳的通知，获悉其于 2025年 9 月 8日至 9月
15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8,8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5,438,469
股，合计减持5,557,2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

截至今日，蒋依琳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减持公司股票4,897,912股，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已累计减持公司股票5,669,469股，合计减持公司股票10,567,381股，占公司现有总股
本的2.15%。还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5,743,7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6%。本次减持计划
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蒋依琳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腾龙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蒋学真

合计

变动前股数
（股）

61,301,000

133,768,236
1,250,480

196,319,716

变 动 前
比 例
（%）

12.49

27.26
0.25
40.00

变 动 后 股 数
（股）

55,743,731

133,768,236
1,250,480

190,762,447

变 动 后
比 例
（%）

11.36

27.26
0.25
38.87

权 益 变 动
方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 易√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9/08- 2025/09/15

/
/
--

资 金 来 源
（仅增持填

写）

/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

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2025年9月15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

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58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2025-058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湖南辖区2025年度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使广大投资者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拓维

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湖南证监局、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

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资本聚三湘 楚光耀新程一一2025年湖南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4:0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至2025半年度

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9 月 16 日

股票代码：001234 股票简称：泰慕士 公告编号：2025-051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任期将于

2025年9月16日届满。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关
于新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要求，公司计划调整治理架构，拟修订《公司章
程》等相关制度并进行换届选举；同时，因公司目前正在开展控制权变更事项，根据股权转让
协议，受让方将向公司委派董事。

为确保公司治理结构平稳过渡，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监事会将适当延期，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亦将
相应顺延。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全体成员、第二届监事会
全体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职
责。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进
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730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债券代码：113673 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暨选举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肖传龙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鉴于本次组织架构调整完成后，需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一名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将导致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为符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董事会组成的规定，需减少一名兼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董事设置，故肖传龙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其辞职报告自

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肖传龙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于 2025年 9月 15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

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设立

一名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于同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

代表选举，邱财波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非独立董事辞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肖传龙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9 月15日

原定任期到
期日

2026 年 1 月31日

离任原因

公 司 内 部
工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公司财务总
监、董事会

秘书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肖传龙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

正常运作，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

职工代表表决，选举邱财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邱财波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第六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6名，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邱财波先生简历

邱财波，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曾先后任职于浙江省

岱山泡沫总厂、浙江舟山岱美投资有限公司；自2002年9月至2016年12月担任公司采购部经

理；自 2017年 1月至今担任子公司上海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2017年 7月至

2023年1月担任公司监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邱财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08,5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通过浙江舟山岱美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股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6%。邱财波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3730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债券代码：113673 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129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7
1,700,561,562

79.14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姜银台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99,218,719
比例（%）

99.9210

反对

票数

1,052,574
比例（%）

0.0618

弃权

票数

290,269
比例（%）

0.017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018,129
比例（%）

99.0271

反对

票数

16,278,958
比例（%）

0.9572

弃权

票数

264,475
比例（%）

0.015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006,369
比例（%）

99.0264

反对

票数

16,281,288
比例（%）

0.9574

弃权

票数

273,905
比例（%）

0.016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013,169
比例（%）

99.0268

反对

票数

16,276,088
比例（%）

0.9571

弃权

票数

272,305
比例（%）

0.016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2,800,475
比例（%）

98.9555

反对

票数

16,373,418
比例（%）

0.9628

弃权

票数

1,387,669
比例（%）

0.0817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2,748,445
比例（%）

98.9525

反对

票数

16,301,548
比例（%）

0.9585

弃权

票数

1,511,569
比例（%）

0.089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3,878,379
比例（%）

99.0189

反对

票数

16,416,808
比例（%）

0.9653

弃权

票数

266,375
比例（%）

0.0158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3,863,139
比例（%）

99.0180

反对

票数

16,345,148
比例（%）

0.9611

弃权

票数

353,275
比例（%）

0.020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

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磊、柳伟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70 证券简称：金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3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取消监事会及废除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公司设置职工代表董事1名，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的相
关规定。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景玉珍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任
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取消监事会及废除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景玉珍先生，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

聊城市金帝保持器厂企管员、体系专员、行政总监；现任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安环经
理、职工代表董事。

景玉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情况，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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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聊城市中华路与松桂大街交叉口创新高科产业园3号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1
158,650,548

72.40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

长郑广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薛泰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8,473,648
比例

（%）

99.8884

反对

票数

133,500
比例（%）

0.0841

弃权

票数

43,400
比例（%）

0.027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取消监事会及废除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8,344,348
比例

（%）

99.8069

反对

票数

224,000
比例（%）

0.1411

弃权

票数

82,200
比例（%）

0.0518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8,463,248
比例

（%）

99.8819

反对

票数

119,300
比例（%）

0.0751

弃权

票数

68,000
比例（%）

0.04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取消监事会及
废除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制定及修订部
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083,648

9,954,348

10,073,248

比例
（%）

98.2759

97.0157

98.1745

反对

票数

133,500

224,000

119,300

比例
（%）

1.3011

2.1831

1.1627

弃权

票数

43,400

82,200

68,000

比例
（%）

0.4229

0.8011

0.66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议案3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天宇、赵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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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9月15日收到

公司董事郑德俭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郑德俭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
职务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
后郑德俭先生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郑德俭

离任职务

董 事 、董 事
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
员

离任时间

2025 年 9 月15日

原定任期到
期日

2025 年 12 月24日

离任
原

因

工作
调

动

是否继续在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担任公司资金运营部
经理；担任子公司山东
意吉希精密制造有限
公司、天蔚蓝电驱动科
技（江苏）有限公司、迈
德 工 科 汽 车 科 技（山
东）有限公司、蔚水蓝
天（安徽）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博源电驱动
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担任子公
司博远（山东）新能源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负责人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 开

承诺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郑德

俭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依法规范运作，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并已按照公司相
关规定完成交接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郑德俭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聊城市鑫智源创业投资中心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10,000股，通过聊城市鑫创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合计持股数量为230,000股。郑德俭先生离任后，将继续严格
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
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

公司董事会对郑德俭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职、恪尽职守的工作以及为公司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春市东风大街5168号富维股份董事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2
348,127,813

46.85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胡汉杰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执

业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杨文昭先生、董事卢志高先生、董事李鹏女士、

独立董事冯晓东先生因事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刘红艳女士、监事张须杰先生因事未出席；
3、公司副总经理于森先生；副总经理卢山先生；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李延

军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7,020,209
比例（%）

99.6818

反对

票数

937,666
比例（%）

0.2693

弃权

票数

169,938
比例（%）

0.04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2025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票数

62,385,319

比例（%）

98.2555

反对

票数

937,666

比例（%）

1.4768

弃权

票数

169,938

比例（%）

0.26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会议第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

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朝霞、任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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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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